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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細則依據本校頒訂之「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訂定。 

二、本細則之適用對象及範圍： 

1. 學生資格：包括一般生、直升生、轉系(所)生、轉學生、重考生及復學生等考取本所

之學生。 

2. 可抵免之已修課程：已修課程需為修習及格（70分）之研究所課程，且未列入原學、

碩士學位畢業最低學分數計算者方得申請抵免。 

3. 抵免學分範圍：必修學分、選修學分、輔系學分及雙主修學分。 

4. 抵免學分數：以本所應修課程學分數（不含書報討論的學分數）之二分之一為上限。 

依本校五學年學、碩士學位辦法取得碩士班預研生資格並依規定入學之研究生，不

受前項二分之一之限制。 

依本校七學年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取得七年預研生資格，並依規定入學之研究生，

不受本條第二項二分之一之限制。 

本校與國外雙聯學位抵免學分上限，依「本校與國外大學辦理跨國雙聯學制實施辦

法」規定，不受二分之一之限制。 

三、申請方式： 

1. 抵免學分之申請，應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日期辦理，入學前已修習學分之抵免應以辦理

一次為原則。 

2. 申請者應繳交下列文件: 

(1)本校學生抵免學分申請表。 

(2)歷年成績單正本。 

(3)已修課程之課程大綱。 

(4)欲抵免之學分未列入原學、碩士學位畢業最低學分數之證明(本校畢業生免繳)。 

四、審核要點： 

1. 審核委員由本所教學及課程委員擔任，負責初審相關工作，初審方式由審核委員自行

決定之，並得徵詢本所講授相關科目教師之意見。 

2. 若已修之科目，係為修習本所開設之課程且成績在 70分（含）以上者，則符合完全

抵免相同課程之條件。 

五、申報流程： 

學生→所辦公室→初審(教學及課程委員)→複審(所長)→教務處註冊組→公告結果 

六、本細則未盡事宜，依本校「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辦理。 

七、本細則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